
農
機
使
用
證
換
證
申
請
表

一
、
申
請
人                

先
生

女
士

持
有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
台
，
係
民
國          

年
購
買
，
前
經
向    

貴
所
申
請
核
發
農
機
使
用
證
，
現
因□

為

舊
證
換
發
新
卡
式
新
證   □

該

證
因
已
屆
滿
規
定
使
用
期
限

，
且
該
農
機
仍
在
繼
續
使
用
狀
態
中
，
保
證
絕
無
虛
偽
不
實
，
請
惠
予
換
發
新
證
。

二
、
簡
附
原
則
請
領
之
農
業
機
械
使
用
證
或
農
業
機
械
使
用
證
或
農
業
機
械
行
使
使
用
證
。
：

此
致

鄉
鎮
區
公
所

申 

請 

人 

姓 

名
：              

蓋
章

身
分
證
統
一
編
號
：

住          

址
：

中     

華     

民     

國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             

月                  
日

單
位
主
管
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覆
核
人
員
：            

主
辦
人
：

審 

查

結 

果

□

應
予
核
發

□

不
予
核
發
（
原
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）


